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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  
就 “附屬公司 ”的定義提出的立法修訂建議  

 
 
  本公司獲邀出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 2004年 12月
16日會議，深感榮幸。我們非常高興有機會解釋條例草案如何對香港
新興的證券化行業構成負面影響。  
 
  該次兩小時的會議收獲良多，法案委員會亦採取開放態度，

讓我們與政府當局及香港會計師公會 (下稱 “會計師公會 ”)深入地交換意
見。出席議員對我們提出的論點表示贊同，我們當然深感欣慰。特別

令我們鼓舞的是，法案委員會提出的問題的焦點，適當地集中於下述

主要事項：(a)政府當局及會計師公會在何等程度上考慮到證券化行業所
表達的關注；及 (b)條例草案如何影響香港證券化行業的競爭力，尤其
是相對於並無實施《國際會計準則》的司法管轄區而言。  

 
  閣下表示，政府當局在完全理解和分析國際準則對經濟及金

融界的影響之前，應慎防過急實施有關準則；閣下的說話實在一語中

的。我們贊同閣下的見解，就是實施國際準則不應被視為最終目的，

政府當局亦不應一心追求達到 “超英趕美 ”的目的。這正是我們要求會計
師公會及政府當局解釋，他們因何認為負面影響並非應關注事項的原

因 。 一 如 我 們 於 2004 年 12 月 9 日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 立 法 會

CB(1)453/04-05(02)號文件 )中解釋，當局可採納若干方案以減輕對業界
造成的負面影響。我們謹要求法案委員會考慮採納我們的建議或可釋

除業界疑慮的其他方案。  
 
  香港資本市場公會 (下稱 “資本市場公會 ”)及亞洲證券化網絡
對我們的意見書表示贊同。他們亦認為，有關立法變更會對香港發展

成為區內證券化行業務中心的雄心壯志造成非常負面的影響。如香港

有意讓本港證券化行業，在發展及把握內地資產證券化的龐大市場商

機方面擔當更重要角色，有關立法變更確實會令香港遇到極大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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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公會是由多個活躍於香港市場的財務機構成立的同業聯會，

協助推廣本地及區內債務資本市場的發展。亞洲證券化網絡是由來自

投資銀行、會計師行、律師行及評級機構等 200多名主要證券化從業員
組成的聯會。  
 
  隨函附上我們送交法案委員會的列表，供閣下參閱。該表扼

要重述在會議席上提出的若干重要事項的主要論據。此外，我們現正

擬備有關區內其他司法管轄區的證券化行為及市場活動的進一步簡介

資料，以供法案委員會考慮。我們亦樂意於 2005年 1月 13日再次出席法
案委員會會議，以便進一步闡述有關資料。  
 
  謹此再次感謝閣下對此事的關注，並希望閣下繼續支持，促

使法案委員會通過經修訂的條例草案。有關條例草案將訂明，有充分

理由支持透明度和公開化，以及讓香港有發展證券化行業的空間。我

們相信這些目標不會互相衝突，我們亦期盼在就條例草案舉行的下次

會議上進一步發表意見。  
 
 

(簽署 ) 
 

 
2004年 12月 22日  
 
 
副本致：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財經事務 )劉嫣華女士  



證券公司就法案委員會 2004年 12月 16日會議席上  
提出的主要事項發表的意見列表  

 
 

 
政府當局的立場  證券公司的意見  

1.  《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在國際上均獲接受  

 《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是國際準則，
並已獲全球超過 90個司法管轄區採納及實施。有關修訂
旨在使《公司條例》的定義更緊貼《國際會計準則》第

27號的定義。  

部分主要司法管轄區 (如美國、日本及韓國 )仍未採納《國
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事實上，這些司

法管轄區均訂有法例及會計準則，藉以推廣而非抑制證券

化。這些司法管轄區的證券化行業發展成熟，每年發行的

證券佔國內生產總值相當大的部分。相對而言，香港的證

券化行業尚在初步發展階段，而會計架構亦有欠穩妥。  
 
歐洲聯盟就採納《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訂有例外情況，以釋除業界的疑慮。舉例而言，《國際會

計準則》第 39號訂有兩種例外情況。歐洲聯盟在考慮到某
些業界提出的強烈關注而進行廣泛諮詢後提出有關例外

情況。另一方面，在香港進行的諮詢工作非常有限，且沒

有嘗試處理證券公司及證券化行業在其意見書內所表達

的關注。  
 
至於特別用途企業的處理方法，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現正

進行一項有關綜合匯報特別用途企業的計劃，預計會在

2005年年中發表有關的諮詢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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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立場  證券公司的意見  

此外，美國、澳洲和歐洲證券化論壇一直有向國際會計準

則委員會就《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對

證券化行業造成的影響陳述意見，以期制訂架構，讓真正

的證券交易可採取資產負債表以外的處理方式。  
 

2.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與《國際會計準則》第 27號之間的相互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關乎金融資產的確認和計算，
而非帳目的綜合匯報。會計師公會指出，《國際會計準

則》第 39號與擬議修訂並非特別相關。  
 

我們並不同意這點。《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 (相等於在香
港採用的《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 )的適用範圍判定樹 (載
於此列表附件A)清楚載明須考慮是否有需要綜合所有 “附
屬公司 ”，有關釋義須以《國際會計準則》第 27號所衍生
的新定義為依據。  
 

3. “真實而公平地反映的凌駕 ”條文提供有效方法以處理日後《公司條例》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
則》之間出現的分歧  

 根據新訂的 “真實而公平地反映的凌駕 ”條文，若遵從
《公司條例》附表 10的規定有違提供真實而公平的意見
的責任，董事便須補充或偏離有關的披露規定。  
 

一如政府當局所承認， “真實而公平地反映的凌駕 ”條文的
適用範圍僅限於《公司條例》附表 10及其他須在帳目中披
露的事項。因此， “真實而公平地反映的凌駕 ”條文不會容
許某公司不理會《公司條例》其他條文，如定義等。不過，

建議就附屬公司的定義作出的立法修訂，將會透過修訂該

定義及對附表 10作出修訂而進行。因此，若就《國際會計
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中附屬公司的定義所作的

修訂，與所確立的附屬公司的定義並不一致，該公司便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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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立場  證券公司的意見  

法採用 “真實而公平地反映的凌駕 ”條文。  
 
這會令香港較澳洲及新加坡遜色，因澳洲及新加坡並無在

其法例中確立 “附屬公司 ”的定義。  
 

4. 綜合匯報特別用途企業：表達方面的問題抑或實質問題？  

 綜合匯報特別用途企業只是表達方面的問題，而帳目使

用者可參考註釋，以得出某集團的非綜合匯報數據。  
在集團帳目中綜合匯報特別用途企業的資產及負債，會歪

曲主要財務比率；投資者及財經分析員利用有關比率評估

匯報企業的業務狀況。這會對資本市場及某公司所簽訂的

財務合同構成影響。由於某公司納入被視作附屬公司的任

何公司的資產／負債，會歪曲資本與負債比率及其他比

率，故此可能會違反有關合同。  
 
證券公司先前曾於 2004年 11月 9日提交的意見書 (附件 5(1))
中舉出例子，說明將抵押資產及負債納入資產負債表，會

對債務與資本比率、資產回報率及資本充足比率等不同比

率造成的重大影響。此外，政府當局及會計師公會舉出的

例子 (載於立法會CB(1)453/04-05(16)號文件附件B)亦有提
及類似的的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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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立場  證券公司的意見  

5.  提高透明度？  

 條例草案可改善在香港成立為法團的公司在財務匯報

上的質素，從而提升它們的企業管治水平。財務匯報基

本上關乎真實而公平地反映某公司的財務業績。  
 

證券公司支持提高透明度的宗旨，但辯稱當局應考慮有關

修訂對真正的證券交易造成的影響。證券公司對在公司帳

目中充分披露特別用途企業證券化造成的影響並無異

議。然而，若在帳目中綜合匯報此類特別用途企業會影響

某公司的主要財務比率，而且未能提供該公司實際上有責

任提供的有關資產、負債及風險的真實情況，證券公司對

此便有異議。據此，某些規管機構 (澳洲審慎監管管理局及
金管局 )已決定維持為資本充足比率用途處理證券化資產
的現行制度。不過，香港採用的這種處理方法僅適用於受

金管局規管的獲授權機構，而不適用於證券公司及從事證

券化業務的其他公司／法團。  
 
採納這些新修訂可能構成的威脅是，香港可能會純粹為提

高透明度而提高透明度，但卻不考慮在新訂《國際會計準

則》下綜合匯報帳目未能反映從事證券化業務的公司的真

正狀況。  
 

6. 會否對競爭力造成負面影響？  

 澳洲及新加坡實際上已採用《國際會計準則》／《國際

財務匯報準則》中 “附屬公司 ”的定義，因此有關修訂不
會構成在競爭上處於不利位置的問題。  

澳洲及新加坡的公司法例規定，公司須根據會計準則擬備

帳目。因此，現行《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

則》中附屬公司的定義在任何時候均適用於澳洲及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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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立場  證券公司的意見  

坡。若該定義有所變更，澳洲及新加坡亦可輕易適應有關

轉變。另一方面，香港會在《公司條例》下確立一個具體

定義，而該定義並不會被 “真實而公平地反映的凌駕 ”條文
推翻。據此，若《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有所變更，香港法例便會落後，而業界亦無法如澳洲及新

加坡般迅速作出反應，並就會計準則作出變更。  
 

7. 例外情況的方案  

 政府當局認為沒有需要建議訂明例外情況，因為這並非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意圖，而且已採納《國際會計準

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的其他司法管轄區亦沒有

採納此方案。此外，《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匯

報準則》與美國會計準則頗為不同，而會計師公會並無

發現採用《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的

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將會在其當地會計準則中採納合

資格特別用途企業的概念。  
 
會計師公會反對在有關條文中訂明一般例外情況，但若

訂明例外情況僅適用於證券公司的話，會計師公會將會

支持這種做法。  
 

證券公司理解當局建就證券公司訂明例外情況，但這對紓

解整體證券化行業的困境不會有任何幫助。  
 
若干司法管轄區有法例或會計準則，特別訂明有關證券化

活動的特別處理方法。 2003年，美國的以資產作抵押證券
發行量達 14,610億美元 (截至 2004年 6月 30日為止，美國的
以資產作抵押證券總值約 71,000億美元。在韓國及日本，
最近制定的證券化法例有助兩地市場於 2003年發行大量
證券 (分別為 72億美元及 360億美元 )，遠高於香港的新興行
業 (2003年為 7億 6,200萬美元，僅佔本地生產總值 0.48%)。
根據保守假設，與其他已發展市場相比，發行量可達本地

生產總值 5%至 10%的水平，而香港市場每年增長額可達 80
億至 160億美元 (資料來源：花旗銀行集團及匯豐銀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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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立場  證券公司的意見  

8.  “關連入帳方法 ” 

 關連入帳方法是英國會計準則獨有的概念，並非《國際

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的一部分。會計師

公會認為不宜偏離國際規範。無論如何，自 2005年 1月 1
日起，上市公司將不可再在其帳目中使用關連入帳方

法。  

多個證券化行業論壇現正擬備一份提交予國際會計準則

委員會的意見書，建議就《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

匯報準則》作出修訂，藉以讓證券化活動可使用關連入帳

方法。  
 
雖然英國自 2005年 1月 1日起將會採用《國際會計準則》／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但非上市公司暫時仍可選擇就資產

負債表以外的方法採用《財務匯報準則》第 5號。  
 

9. “觀望態度 ” 

 鑒於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自 1990年起已採用 “以控制為
依據 ”的附屬公司定義，而許多司法管轄區 10年前已開
始依循《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當

局認為不宜暫緩審議條例草案。事實上，國際會計準則

委員會已確認，把其制訂的綜合匯報原則應用於所有實

體 (包括特別用途企業 )的原則。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現正進行一項有關綜合匯報 (包括特
別用途企業 )的計劃。該計劃旨在： “(a)就 “控制 ”一詞訂立
詳盡的定義，可作為所有企業的綜合匯報基準；(b)根據控
制概念考慮特別用途企業應綜合匯報的情況；及 (c)解決綜
合匯報的政策及程序問題。” 預計諮詢擬稿將於 2005年年
中發表。現時並無迫切需要作出有關修訂，待諮詢擬稿發

表後才作出修訂亦無妨。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2004年 12月 22日  



附件A 
(立法會秘書處譯本，只供參考用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 (2004年 5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   

 
解除對金融資產的確認  (第 15至 37段 ) 

 
AG36.  下列流程圖顯示就應否及在何種程度上解除對金融資產的確認作出的評估  

 
 
 

 
 
 
 
 
 
 
 
 
 
 
 

 
 
 
 
 
 
 
 
 
 
 
 
 
 
 
 
 
 
  
 

是  

綜合所有附屬公司 (包括任何特別用途企業 )[第 15段 ]  

決定下列解除確認的原則是否適用於資產的某部分

或全部 (或若干類似資產 )[第 16段 ] 

動用資產現金流量的權利是否已經屆

滿？ [第 17(a)段 ]  解 除 對 資 產 的

確認  

企業有否轉移其收取現金流量的權

利？ [第 18(a)段 ]  

否

企業是否須承擔支付符合第19段所載條
件的資產現金流量的責任？ [第 18(b)段 ]

是

是  

否

繼續確認資產
否  

企業是否大體上已轉移所有風險及回

報？ [第 20(a)段 ]  

否

解除對資產的

確認  
是  

企業是否大體上仍保留所有風險及回

報？ [第 20(b)段 ]  

否

繼續確認資產
是  

企業是否仍保留資產的控制權？  
[第 20(c)段 ] 

是

否  解除對資產的

確認  

按照企業繼續參與的程度繼續確認資產


